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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逃逸爭議解析－兼刑法應試技巧 

壹、新舊法條文比較 

新修正條文 修正前條文 行政機關草案說明 

第 185 條之 4  

I.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發生交通事故，致

人傷害而逃逸者，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致人

於死或重傷而逃逸

者，處一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 

II.犯前項之罪，駕駛

人於發生交通事故

致人死傷係無過失

者，減輕或免除其

刑。 

第 185 條之 4 

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肇事，致人死傷而

逃逸者，處一年以 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司法院釋字第 777

號解釋意旨認為

非因駕駛人之故

意或過失所致事

故之情形是否構

成本條 「肇事」，

其文義有違法律

明確性原則;且有

關 刑度部分，一

律以一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

為其法定刑，致對

犯罪情節輕微者

無從為易科 罰金

之宣告，對此等情 

節輕微個案構成

顯然過苛之處罰，

於此範圍內不符

憲法罪刑相當原

則 ，與憲法第二

十三條比 例原則

有違，應予修正。 

二、為使傷者於發生交

通事  故之初能獲

即時救護， 並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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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死傷擴大， 縱

使行為人駕駛動力

交  通工具發生交

通事故致  人死傷

係無過失，其仍逃

逸者，亦應為本條

處罰範圍，以維護

交通安 全，爰依上

開解釋意旨將本條

「肇事」規定修正 
為「發生交通事

故」，以臻明確。 

三、所稱發生交通事

故，係指行為人駕

駛動力交通  工具

致人死傷，無論有 
無過失均包括之，

爰修正本條前段規

定。  

四、按肇事逃逸罪之犯

罪情節輕重容有重

大差異可能，其中

有犯罪情節輕微

者，例如被害人所

受 傷害輕微，並無

急需就醫之必要，

或其他對所欲保護

之法益侵害甚微 
之相類情形 ;或被

害人並非無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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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且肇事者於逃

逸後一定密接時間

內，返回現場實施

救  護或為其他必

要措施，抑或肇事

者雖離開現場，但

立即通知警察機關 

或委請其他第三

人，代為實施救護

或為其他必要措

施，或有其他相類

後續行為有助於維

護所欲保護法益之

情形，應另訂較輕

刑度，以符罪責相

當原則，爰增訂本

條後段規定，以符

憲法  比例原則之

要求。 

 

貳、釋字解析 

（一）釋字 

釋字號 777 號 【駕駛人無過失及情節輕微之肇事逃逸案】 

公布日期 民國 108 年 05 月 31 日 

解釋爭點 刑法第 185 條之 4 之構成要件是否違反法律明確性原

則？其刑度是否違反比例原則？ 

解釋文 

 

中華民國 88 年 4 月 21 日增訂公布之刑法第 185

條之 4 規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

逸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10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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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修正公布同條規定，提高刑度為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構成要件均相同）其中有關「肇事」部

分，可能語意所及之範圍，包括「因駕駛人之故意或

過失」或「非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 （因不可抗力、

被害人或第三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之事故，除因駕

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之事故為該條所涵蓋，而無不

明確外，其餘非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事故之情

形是否構成「肇事」，尚非一般受規範者所得理解或預

見，於此範圍內，其文義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此違

反部分，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88 年上開規定有關刑度部分，與憲法罪刑相當原

則尚無不符，未違反比例原則。102 年修正公布之上開

規定，一律以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為其法定刑，

致對犯罪情節輕微者無從為易科罰金之宣告，對此等

情節輕微個案構成顯然過苛之處罰，於此範圍內，不

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與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有違。

此違反部分，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 2 年

時，失其效力。 

理由書 

 

聲請人盧鉖（下稱聲請人一）於 92 年 11 月 26 日，

駕駛自小貨車停放於改制前臺北縣淡水鎮淡金路，未

將該車輛緊靠路旁停放，左側車身超越道路邊線 0.2 公

尺，右側車身距離路旁尚有 1.55 公尺，適有楊智傑駕

駛重機車，因疏於注意車前狀況，自後方撞擊聲請人

一小貨車之左後方，造成楊智傑人車倒地後受有胸腹

鈍挫傷等傷害。雖當場已有路人前往救護並要求聲請

人一停留，但其仍逕自駕車離去。嗣經臺灣士林地方

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以其犯刑法第 284 條第 1 項前段

及 88 年 4 月 21 日增訂公布之同法第 185 條之 4 規定

（下稱 88 年系爭規定）罪嫌，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提

起公訴，經該院審理認聲請人一觸犯 88 年系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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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處聲請人一有期徒刑 7 月，緩刑 2 年（過失傷害部

分，因楊智傑撤回告訴，業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判決

公訴不受理確定在案）。嗣聲請人一提起上訴，先後經

臺灣高等法院 94 年度交上訴字第 43 號及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4333 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而告確定。聲

請人一認 88 年系爭規定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聲請解

釋。 

  聲請人蕭正彬（下稱聲請人二）於 103 年 10 月 20

日，駕駛自用小客車，於嘉義縣太保市北港路 2 段 661

巷口擬右轉北港路 2 段時，適有蕭文慶違規逆向騎乘

自行車，於機車道擬左轉往北港路 2 段 661 巷騎駛，

聲請人二閃避不及，與蕭文慶所騎自行車發生碰撞，

蕭文慶因而受有右手肘、右膝及右踝擦傷等傷害（過

失傷害部分未據告訴）。聲請人二雖立即下車牽起蕭文

慶倒地之自行車，並協助撿拾其掉落路面之農作物而

短暫停留現場，惟經蕭文慶表明請警到場處理時，聲

請人二未對蕭文慶施以必要醫療救護或等待警方到場

處理，且未經蕭文慶明示同意或留下姓名、聯絡方式，

即逕自駕車離開現場。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檢

察官依 102 年 6 月 11 日修正公布之同法第 185 條之 4

規定（下稱 102 年系爭規定）起訴，並經臺灣嘉義地

方法院 104 年度交訴字第 20 號刑事判決處有期徒刑 8
月，復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5 年度交上訴字第

633 號刑事判決改處有期徒刑 6 月，最高法院 106 年

度台上字第 3585 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而告確定。聲請

人二認 102 年系爭規定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聲請解釋。 

  聲請人吳俊興（下稱聲請人三）於 105 年 4 月 17

日，駕駛自用小貨車沿新北市泰山區中港西路往明志

路、新生路方向行駛，行經明志路二段 273 巷 29-3 號

前時，疏未注意，未保持安全間隔即超越前方由胡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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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所騎乘之機車並駛入原行路線，兩車因而發生碰撞，

致胡智程人車倒地，受有左側肩膀挫傷、左側手肘擦

傷、左側膝部擦傷等傷害（過失傷害部分未據告訴）。

聲請人三得以預見與其發生擦撞之胡智程可能因此事

故受有傷害，惟仍以誤認事故並非自己所肇致，而未

下車處理或為任何救護及處置，隨即駕車離開現場，

隔日始於警局與胡智程達成和解。經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檢察署檢察官依 102 年系爭規定起訴，並經臺灣新

北地方法院 106 年度交訴字第 15 號刑事判決處有期徒

刑 8 月，聲請人三提起上訴，迭經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交上訴字第 166 號、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2599 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而告確定。聲請人三認 102

年系爭規定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聲請解釋。 

  核前開 3 件聲請案均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要件相符，爰予受理。 

  另聲請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第八庭嶽股法官

等，為審理各該法院如附表所示之案件（聲請人及原

因案件如附表），就應適用之 102 年系爭規定，認有牴

觸憲法之疑義，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向本院聲請解釋

憲法，共 16 件聲請案（共 17 件原因案件），均核與本

院釋字第 371 號、第 572 號及第 590 號解釋所示法官

聲請釋憲之要件相符，爰予受理。 
  上開聲請案涉及 88 年系爭規定或 102 年系爭規

定，二者除刑度有異外，構成要件均相同，所涉違憲之

爭議有其共通性，爰併案審理，作成本解釋，理由如

下： 

一、88 年暨 102 年系爭規定之「肇事」構成要件語意

所及之範圍，部分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就此部

分應失其效力 

  基於法治國原則，以法律限制人民權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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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要件應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使受規範者可

能預見其行為之法律效果，以確保法律預先告知

之功能，並使執法之準據明確，以保障規範目的

之實現。依本院歷來解釋，法律規定所使用之概

念，其意義依法條文義、立法目的及法體系整體

關聯性，須為受規範者可得理解，且為其所得預

見，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始與法律明確

性原則無違（本院釋字第 432 號、第 521 號、第

594 號、第 617 號、第 623 號、第 636 號及第 690

號解釋參照）。惟涉及拘束人民身體自由之刑罰規

定，其構成要件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應受

較為嚴格之審查（本院釋字第 636 號解釋參照）。 

88 年系爭規定明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

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

期徒刑。」102 年系爭規定提高刑度修正為：「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 1 年

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核上開二規定為涉及

拘束人民身體自由之刑罰規定，是其構成要件是

否明確，自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查，其判斷爰應僅

以該規定文義及刑法體系整體關聯性為準，不應

再參考其他相關法律。 

查 88 年暨 102 年系爭規定之構成要件有四：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及

「逃逸」。其中有關「肇事」部分，可能語意所及

之範圍，包括「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或「非因

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因不可抗力、被害人或第

三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之事故，除因駕駛人之

故意或過失所致之事故，依其文義及刑法體系整

體關聯性判斷，為該條所涵蓋，而無不明確外，其

餘非因駕駛人故意或過失所致事故之情形是否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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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肇事」，尚非一般受規範者所得理解或預見，

於此範圍內，其文義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此違

反部分，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二、88 年系爭規定之刑度，未違反比例原則；102 年

系爭規定之刑度，於情節輕微個案構成顯然過苛

之處罰部分，與比例原則有違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憲法第 8 條定有

明文。限制人身自由之刑罰，嚴重限制人民之基

本權利，係不得已之最後手段。立法機關如為保

護合乎憲法價值之特定重要法益，並認施以刑罰

有助於目的之達成，又別無其他相同有效達成目

的而侵害較小之手段可資運用，雖得以刑罰規範

限制人民身體之自由，惟刑罰對人身自由之限制

與其所欲維護之法益，仍須合乎比例之關係，尤

其法定刑度之高低應與行為所生之危害、行為人

責任之輕重相稱，始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而

與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無違（本院釋字第 544號、

第 551 號、第 646 號、第 669 號及第 775 號解釋

參照）。 

按 88 年系爭規定係為「維護交通安全，加強

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

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而增訂（立法院公報第 88
卷第 13 期第 97 頁及第 98 頁參照）。102 年系爭

規定提高刑度為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其

修正理由略以：內政部警政署統計 97 年至 100 年

間，駕車肇事致人傷亡而逃逸之事件有逐年上升

之趨勢，鑒於刑法第 185 條之 3（酒醉駕車）已於

97 年 1 月 2 日、100 年 11 月 30 日及 102 年 6 月

11 日三度修正提高法定刑，為避免「肇事逃逸者

同基於僥倖心態，延誤受害者就醫存活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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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失治療的寶貴時間」，以遏阻肇事逃逸之行為

（立法院公報第 102 卷第 26 期，第 122 頁以下參

照），爰提高法定刑度。綜上，88 年暨 102 年系爭

規定係為保障人民之生命身體及道路往來交通安

全等重要法益。核其目的，尚屬正當。且其採取刑

罰手段，禁止駕駛人離開現場，對維護交通安全

以避免二次事故、減少被害人死傷之目的之達成，

非無助益。 

復查 88 年系爭規定於立法時，係參考刑法第

294 條第 1 項遺棄罪而規定法定刑為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立法院公報第 88 卷第 13 期，

第 98 頁參照）。核遺棄行為及逃逸行為，均未對

被害人之生命及身體構成直接侵害，但同有增加

被害人死傷之危險，罪責內涵相類似，其訂定相

同之法定刑，尚非過當。況法院就符合 88 年系爭

規定構成要件之犯罪行為，得因個案情節之差異

而宣告不同的刑度，俾使犯罪情節輕微之個案得

依刑法第 41 條第 1 項本文易科罰金，以避免執行

短期自由刑或易服社會勞動，致過度影響行為人

重新回歸一般社會生活之流弊（本院釋字第 662

號及第 679 號解釋參照），藉由法官裁量權之行

使，避免個案過苛之情形，88 年系爭規定有關刑

度部分，與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尚無不符，未違反

比例原則。 

如前所述，102 年系爭規定提高法定刑度，係

鑑於依修法當時之犯罪統計資料，顯示駕車肇事

致人傷亡而逃逸事件有逐年上升之趨勢，並為免

肇事逃逸者基於僥倖心態，延誤傷者就醫等，乃

修法加重處罰。就此而言，102 年系爭規定提高法

定刑度，並非全然不當。惟肇事逃逸罪之犯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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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輕重容有重大差異可能，其中有犯罪情節輕微

者，例如被害人所受傷害輕微，並無急需就醫之

必要，或其他對 102 年系爭規定所欲保護之法益

侵害甚微之相類情形；或被害人並非無自救力，

且肇事者於逃逸後一定密接時間內，返回現場實

施救護或為其他必要措施，抑或肇事者雖離開現

場，但立即通知警察機關或委請其他第三人，代

為實施救護或為其他必要措施，或有其他相類後

續行為有助於維護所欲保護法益之情形。然 102

年系爭規定一律以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為

其法定刑，致對犯罪情節輕微者無從為易科罰金

之宣告，對此等情節輕微個案構成顯然過苛之處

罰，於此範圍內，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與憲法

第 23 條比例原則有違。此違反部分，應自本解釋

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 2 年時，失其效力。 

相關機關基於本解釋意旨修正 102 年系爭規

定前，各級法院對駕駛人於事故之發生有故意或

過失而逃逸，且無情節輕微個案顯然過苛之情形

者，仍應依法審判。 

三、併予檢討部分 

為因應交通工具與時俱進之發展，並兼顧現

代社會生活型態、人民運用交通工具之狀況及整

體法律制度之體系正義，相關機關允宜通盤檢討

102 年系爭規定之要件及效果，俾使人民足以預見

其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並使其所受之刑罰更符合

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例如： 

（一）關於構成要件部分，就行為與事故之發生間有因

果關係之駕駛人，明定其主觀責任要件，亦即，

除肇事者有過失外，是否排除故意或包括無過失

之情形。倘立法政策欲包括駕駛人無過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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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有關機關併應廣為宣導，建立全民於交通事

故發生時，共同參與維護道路交通安全及救護死

傷者之共識。 

（二）關於停留現場之作為義務部分，參酌所欲保護之

法益，訂定發生事故後之作為義務範圍，例如應

停留在現場，並應通知警察機關處理、協助傷者

就醫、對事故現場為必要之處置、向傷者或警察

等有關機關表明身分等。 

（三）關於法律效果部分，依違反作為義務之情節輕重

及對法益侵害之程度等不同情形，訂定不同刑度

之處罰，以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併予敘明。 

 
 
（二）釋字重點 

重點 說明 效果 
肇事逃逸

構成要件 
大法官在本號釋字提到肇事逃逸罪的構成要件

有四： 

1、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2、肇事 

3、致人死傷 

4、逃逸 

 

肇事 1、大法官認為「肇事」語意上所及包括： 

（1）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事故 

（2）非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因不可抗力、

被害人或第三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之事

故。 

2、但大法法官認為非因駕駛人故意或過失所致

事故之情形是否構成肇事，尚非一般受規範

者所得理解或預見，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 

自本解釋

公布之日

起失其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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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法官在本解釋並沒有說無過失肇事的情形

可以處罰或者是不能處罰，只有說「肇事」

二字「非因駕駛人故意或過失所致事故之情

形」是否構成肇事，違法律明確性原則。 
4、換句話說，大法官只有說不能用「肇事」來處

罰「無過失肇事」的逃逸，並沒有說不能處

法「無過失肇事」的逃逸。也就是說，如果立

法機關可以想出一個詞，讓民眾可以預見該

條文有處罰「無過失肇事」的逃逸，那就沒

有違憲。 

刑度 1、88 年立法時，係參考刑法第 294 條第 1 項遺

棄罪而規定法定刑。核遺棄行為及逃逸行為，

罪責內涵相類似，其訂定相同之法定刑，尚非

過當。況得藉由法官裁量權之行使，避免個案

過苛之情形，88 年系爭規定有關刑度部分，

與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尚無不符，未違反比例

原則。 
2、肇事逃逸罪之犯罪情節輕重容有重大差異可

能，犯罪情節輕微者，例如： 

（1）被害人所受傷害輕微，並無急需就醫之必

要。 

（2）對所欲保護之法益侵害甚微之相類情形。 

（3）被害人並非無自救力，且肇事者於逃逸後

一定密接時間內，返回現場實施救護或為

其他必要措施。 

（4）抑或肇事者雖離開現場，但立即通知警察

機關或委請其他第三人，代為實施救護等。 

3、但是，大法官認為 102 年修法後一律以 1 年

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為其法定刑，致對犯

罪情節輕微者無從為易科罰金之宣告過苛，

自本解釋

公布之日

起，至遲

於屆滿 2

年時，失

其效力。 



查克律師	

	 13	

 

參、肇事逃逸罪爭點 

 舊法 釋字 777 新法 

無過失肇事 △ △ 
（語意所及，但違明確性） 

✔ 

致人死傷 △ （僅提及是構成要件） △ 

保護法益 △ △ △ 

行為（逃逸） △ △ △ 

 
 
 

肆、新舊法解析 

一、第 185 條之 4 舊法解析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一）客觀 

＊前提 
I、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人： 

（1）純正身分犯 

（2）何謂駕駛 

 

 

 

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與憲法第 23 條比

例原則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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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 

實務見解 

 

最高法院

104 年度

台上字第

2570 號 

1、肇事遺棄（逃逸）罪，乃是在於「逃逸」

的禁止，若未等待警方人員到場處理，或

無獲得他方人員同意，或不留下日後可以

聯繫的資料，就逕自離開現場（含離去後

折返，卻沒表明肇事身分），均屬逃逸的

作為；而為確保公眾交通的安全，所稱「肇

事」，當指客觀上的車禍發生情形已足，

不以行為人對於該車禍的發生，應負刑責

為必要，此因肇事責任歸屬，尚屬下一順

位，需費時間，才能釐清、不爭。 

2、又為釐清責任，並確保車禍中遭受死傷一

方的權益，肇事的各方（按有時不祇對立

的雙方，甚至有多方的連環車禍），其對

外關係，應構成一整體；具體而言，非但

駕駛人和汽車是一整體，而且駕駛人與其

乘客也是一整體，例如：駕車者臨停違規、

下車離開，或車上乘客違規亂丟物品或隨

意打開車門等，一旦肇事而逃逸，無論車

內違規的一方係親友或一般人員，對於受

害的另方，都應共同構成一整體，居於保

證人的地位，全該當於本罪所規範的肇事

概念，此因該相關義務的負擔不重，業見

上述，自當如此理解，才能切合立法目的。 

學者見解 有學者認為1，法條「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本罪的

肇事必須來自駕駛行爲的風險，逃逸的行為亦係出於

駕駛行爲的肇事，因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的機動性與迅

速性及衝撞傷害性，不但帶來肇事損害，亦使行爲人得

																																																								
1 許澤天，刑法分則（下），2020 年 2 版，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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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迅速逃離肇事現場，而有必要禁止其逃逸。 

若已停車關閉引擎，業已停止具有迅速性與衝撞

傷害性的駕駛行爲，且該車亦不在引擎發動中而具有

逃離現場的機動性，自可認爲路人撞到停放車輛跌倒

受傷之事實並非本罪的肇事2。  

 

 
II、肇事 

（1）故意發生交通事故：△ 

（2）過失發生交通事故：✔	

（3）無過失發生交通事故：△	

	

故意／過失發生交通事故	

實務見解 
	

最高法院

102 年度第

9 次刑事庭

決議	

	某 A 駕駛汽車故意撞傷（死）某 B 後

逃逸，應否成立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

肇事逃逸罪？有甲、乙、丙三說： 
【決議：採乙說：否定說】 

1、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之肇事致人

死傷而逃逸罪，固不以行為人對於事故

之發生應負過失責任為必要，但仍以行

為人對於死傷之發生非出於故意為前

提。蓋所謂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依

據文義，係指「發生交通事故」、「發生

車禍」而言，應屬「意外」之情形，若

蓄意運用車輛以為殺人或傷害人之犯

罪工具，即應成立殺人或傷害罪，不應

稱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此觀該條

之立法理由，係為「維護交通安全，加

																																																								
2 許澤天，多事的大賣場 107 年律師二試刑法試題解祈，台灣法學雜誌，405 期，2020 年 12
月 14 日，195-1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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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

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特

增設本條，關於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之

處罰規定。」可知確保交通秩序之維護，

減少被害人之傷亡，以促進交通之安

全，方為本條立法之目的，故其適用上

應限於車禍肇事之交通案件，亦即惟有

以行為人非因故意，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肇事，並於肇事後，對於被害人不施加

救護而逃逸，始克成立。 
2、行為人如出於故意殺人、傷害、重傷害

之主觀犯意，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

事，致人死傷時，其死傷之結果，本可

包括評價於殺人罪、傷害罪、重傷罪及

其加重結果犯之刑責內，行為人既以殺

人、傷害、重傷害之故意而駕車撞人，

在法規範上，實無法期待其不為逃逸之

行為。職是，本罪「肇事」應限於行為

人非故意之肇事行為。 

3、依題旨，某 A 故意駕駛汽車撞傷某 B

後逃逸，不應成立肇事逃逸罪。 

釋字 777 1、大法官認為「肇事」語意上所及可能包括： 

（1）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事故 
（2）非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因不可抗力、被害人或

第三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之事故。 

2、但非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事故之情形是否構

成「肇事」，尚非一般受規範者所得理解或預見，於

此範圍內，其文義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此違反部

分，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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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其實實務與釋字 777 並不是完全相反，大法官認為

修法之前法條所稱的肇事，客觀上應包含故意所致之

情形；而實務上係認為，故意以汽車作為殺人或傷害人

之工具，本就無對於行為人於故意殺人或傷人後，仍留

現場對於被害人為即時救護之期待，理論上係欠缺期

待可能性，所以難以侵害社會法益之上開公共危險罪

相繩 

學說見解 有學者提出更仔細的區分，認為3，故意肇事所指涉

的交通事故情節不一而足，駕駛人可能基於致死的希望

而衝撞行人，可能是為了趕時間超速而接受衝撞行人致

死的附帶後果，可能是基於傷害故意而衝撞行人，卻意

外產生死亡的風險，也可能故意衝撞路邊停放的汽車，

不知車內有人休息等。上開情形雖然無法期待積極希望 
被害人死亡的駕駛人伸手援救，但是在被害人死亡僅係

駕駛人追求其他目的而接受的附帶後果，或是出於傷害

或毀損故意而意外衍生的後果時，難以斷然否定其救助

的期待可能性。因此，不能一蓋否定故意肇事者的救助

期待可能性。 
此外，亦有學者認為，若要求故意肇事者留在現場，

否則處以本罪，會與刑法自首等獎勵規定之精神相違4。 

	

 
無過失發生交通事故 

實務見解 

 

最高法院

101 年度

台上字第

4917 號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肇事逃逸罪，係

以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

而逃逸，為其要件。其立法理由係為維護交

通安全，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傷，促

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加以救

																																																								
3 薛智仁，變遷中的肇事逃逸罪──評最高法院 104 年度臺上字第 2570 號刑事判決，政大法學

評論，第 149 期，頁 231 以下。 
4 如許玉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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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而增設本條處罰規定。可見該條規定之

目的，在對於肇事後未於現場即時救護被害

人而逃逸之行為加以處罰，以維護交通安全

及被害人之利益。故祇要行為人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即構成上開

罪名，至於行為人是否自認有肇事原因，以

及實際上有無過失責任，則屬另一問題，並

不影響上述罪名之成立；否則，祇要肇事者

自認無肇事原因或過失責任，即可置被害人

生命、身體危難於不顧，顯違條文立法旨意。 

釋字 777 非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事故之情形是否構

成「肇事」，尚非一般受規範者所得理解或預見，於此

範圍內，其文義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此違反部分，應

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學者見解 有學者5認為不包含無過失肇事者，既然肇事者既

無過失，即無留在現場的必要；否則將導致被追撞的被

害人，還要承擔法律上的義務。 

 

 
III、致人死傷？ 

構成要件說 v. 客觀處罰條件說 

實務見解 

 

1、臺灣高等法院

暨所屬法院

106 年法律座

談會刑事類

提案第 9 號 

2、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

1、本問題之爭議在於刑法第 185 條之

4 關於「致人死傷」之要件，究竟為

構成要件要素，抑或為客觀處罰條

件？如為前者，則本罪必須行為人

對於該要素之事實有所認識始足

當之；若屬後者，則行為人有無認

識該事實，並不影響本罪故意之成

																																																								
5 如林東茂，刑法分則，2018 年 9 月，頁 26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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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58 號判

決同此 

立。 

2、自本罪之立法理由觀之，係以「為

維護交通安全，加強救護，減少被

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人於肇事

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護，特增設

本條關於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之

處罰規定」，本罪保護法益當中，含

有對於被害人生命、身體之保護；

易言之，本罪之處罰理由，乃在於

行為人知悉（認識）有「致人死傷」

之結果仍然逃逸，致未能使被害人

即時救護」，因此「致人死傷」之要

件，應屬於客觀構成要件要素，行

為人應對「致人死傷」之事實有所

認識，並進而決意擅自逃離肇事現

場始足構成。 
3、最高法院判決亦認為：刑法第 185

條之 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

死傷而逃逸罪，其客觀構成要件為

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且

致人死傷而逃逸，主觀要件則須行

為人對致人死傷之事實有所認識，

並進而決意擅自逃離肇事現場，始

足當之。 

釋字 777 大法官在本號釋字「提到」（只是提到）肇事逃逸罪的構

成要件有四： 
1、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2、肇事 
3、致人死傷 
4、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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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見解 構成要件說  如甘添貴、陳子平、張麗卿教授等。 

客觀處罰條件說 如林鈺雄、余振華、吳耀宗教授等。 

 

 
1、行為：逃逸 
（1）離開肇事現場，但有報警？或者沒報警？ 

（2）未離開肇事現場，但不救助，在現場滑 IG、發現動？ 

（3）隱瞞肇事者身份？ 

逃逸 

實務見解 

 

最高法院

94 台 上

2152 號 

矧逃逸者，原係指逃離不見蹤跡，被告既係

前往便利商店以電話通知母親前來協助處

理車禍事故，自難認為肇事逃逸」 

最高法院

104 年度

台上字第

2570 號 

1、肇事遺棄（逃逸）罪，乃是在於「逃逸」

的禁止，若未等待警方人員到場處理，或

無獲得他方人員同意，或不留下日後可以

聯繫的資料，就逕自離開現場（含離去後

折返，卻沒表明肇事身分），均屬逃逸的

作為；而為確保公眾交通的安全，所稱「肇

事」，當指客觀上的車禍發生情形已足，

不以行為人對於該車禍的發生，應負刑責

為必要，此因肇事責任歸屬，尚屬下一順

位，需費時間，才能釐清、不爭。 

2、又為釐清責任，並確保車禍中遭受死傷一

方的權益，肇事的各方（按有時不祇對立

的雙方，甚至有多方的連環車禍），其對

外關係，應構成一整體；具體而言，非但

駕駛人和汽車是一整體，而且駕駛人與其

乘客也是一整體，例如：駕車者臨停違規、

下車離開，或車上乘客違規亂丟物品或隨

意打開車門等，一旦肇事而逃逸，無論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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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違規的一方係親友或一般人員，對於受

害的另方，都應共同構成一整體，居於保

證人的地位，全該當於本罪所規範的肇事

概念，此因該相關義務的負擔不重，業見

上述，自當如此理解，才能切合立法目的。 

釋字 777 1、大法官提出來讓立法者「參考」：關於停留現場之作

為義務部分，參酌所欲保護之法益，訂定發生事故後

之作為義務範圍，例如應停留在現場，並應通知警察

機關處理、協助傷者就醫、對事故現場為必要之處置、

向傷者或警察等有關機關表明身分等。 

2、有關駕車者臨停違規、下車離開，或車上乘客違規亂

丟物品或隨意打開車門等，一旦肇事而逃逸，無論車

內違規的一方係親友或一般人員，對於受害的另方，

都應共同構成一整體，居於保證人的地位，全該當於

本罪所規範的肇事概念，詳第 13 頁 

學說見解 有學者認為，雖留在肇事現場，但不為任何救助行

為，仍屬於逃逸的概念6；隱瞞肇事者身份者亦同。 

但也有學者認為將逃逸規範性理解為未為必要之救

助，係符合立法目的之解釋。但是，立法者選用「逃逸」，

而不是選用更貼切立法意旨之「不為必要之救助」作為 

構成要件行為。在語意上，逃逸係指「逃離不見蹤跡，

此一舉動以離開事故現場為必要條件，如果也將停留事

故現場涵攝在此一概念之下，顯然已經超越其可能文義

界限，構成不利行為人之類推適用。因此，，停留事故

現場而未履行救助義務者，僅能回歸適用違背義務 遺棄

罪等一般規定7。 

																																																								
6 如陳子平，刑法各論（下），2014 年 11 月，頁 112；林東茂，刑法綜覽，2015 年 8 月，8 版，頁

252；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2015 年 7 月，10 版，頁 245。 
7 薛智仁，同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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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結果：保護法益？ 

（1）公眾往來的安全 

（2）被害人的生命、身體 
（3）交通事故責任的釐清 

（4）民事請求權的保障 

保護法益 

實務見解 

 

最高法院

刑事判決

104 年度

台上字第

2570 號 

本罪所保護的法益，除維護各參與交通的

眾人往來安全、避免事端擴大，和立即對於車

禍受傷人員，採取救護、求援行動，以降低受

傷程度外，還含有釐清肇事責任的歸屬，及確

保被害人的民事求償權功能，兼顧社會與個人

的重疊性權益保障。 

釋字 777 88 年暨 102 年系爭規定係為保障人民之生命身體及

道路往來交通安全等重要法益。核其目的，尚屬正當。

且其採取刑罰手段，禁止駕駛人離開現場，對維護交通

安全以避免二次事故、減少被害人死傷之目的之達成，

非無助益。 

學者見解 公眾往來的安全8  
被害人的生命、身體 有學者9老師反對，原因在於條文本

身以被害人之死亡  為要件的部

分，顯然也是一個矛盾，因為 對於

已經死亡之人，不可能再有施救的

意義 
交通事故責任的釐

清10 
有學者11老師反對，若比身體實害

的行為處罰還重，輕重似乎失衡;另
																																																								
8 林東茂，刑法綜覽，七版，2012 年，頁 248。 
9 黃榮堅，不能駕駛與肇事逃逸，台灣法學雜誌，7 期，2000 年 2 月，頁 150 以下。 
10 王皇玉，2013 年刑事法發展回顧:酒駕與肇逃之立法與實務判決，臺大法學論叢，43 卷特刊期，2014

年 11 月，頁 1227-1264  
11 黃榮堅，同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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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犯罪後藏匿、隱蔽原本是刑法所

容忍的行為，結果現在為了財產反

而需要留下，也違反平等原則。 
民事請求權的保障12  

 
（二）主觀 

1、故意：認識到所有客觀構成要件要素 

2、過失？ 

 
（三）違法性 
（四）有責性 
（五）致人死傷？構成要件說 v. 客觀處罰條件說（詳（一））。 

 
二、第 185 條之 4 新法解析 

I.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六月

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一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II.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

減輕或免除其刑。 

 
＊行政機關草案說明： 

中華民國刑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二十四年一月一日經國民政府制

定 公布，並自二十四年七月一日施行，其間歷經多次修正，最近

係於一百十 年一月二十日修正公布。鑑於司法院釋字第七七七號

解釋，認為非因駕駛人之故意或過失所致事故之情形是否構成本

條「肇事」，其文義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且有關刑度部分，一律以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為其法 刑，致對犯罪情節輕微者無從

為易科罰金之宣告，對此等情節輕微個案構成顯然過苛之處罰，於

此範圍內，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有

																																																								
12 王皇玉，同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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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爰擬具本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修正草案，將本條「肇事」規

定修正為「發生交通事故」，以包含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

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之情形，期使傷者於發生交通事故之初能獲

即時救護，並避免其他死傷擴大;另增訂犯罪情節輕微者較輕刑度

之規定，以符罪責相當原則。 

 

（一）客觀 

＊前提 

（1）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人：純正身分犯 

（2）發生交通事故 

1、故意發生交通事故 
2、過失發生交通事故 

3、無過失發生交通事故：減輕或免除其刑 

（3）致人死傷？構成要件說 v. 客觀處罰條件說 

1、行為：逃逸 
（1）離開肇事現場，但有報警？或者沒報警？ 

（2）未離開肇事現場，但不救助，在現場滑 IG、發現動？ 

（3）隱瞞肇事者身份？ 

2、結果 
（1）公眾往來的安全 

（2）被害人的生命、身體 

（3）交通事故責任的釐清 

（4）民事請求權的保障 

 

（二）主觀 

1、故意：認識到所有客觀構成要件要素 

2、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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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違法性 

（四）有責性 

（五）致人死傷？構成要件說 v. 客觀處罰條件說 

 

三、新舊法適用 

刑法第 2 條： 
I.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

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II.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處罰或保

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後，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而法律有變更，不 

III.處罰其行為或不施以保安處分者，免其刑或保安處分之執行。 

 

 
（一）例：行為人於民國 108 年 05 月 31 日前無過失肇事逃逸 

1、法官於新法公布施行前裁判： 
2、法官在新法公布施行後裁判： 

（二）例：行為人於民國 108 年 05 月 31 日後，新法公布施行前無過失

肇事逃逸 

1、法官於新法公布施行前裁判： 

2、法官在新法公布施行後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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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一－性犯罪修法 

 
刑法第 222 條： 

I.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

磁紀錄。 

II.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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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二－刑法應試技巧 

 
一、考試模板： 

 

特殊情形 0、如未遂、教唆、幫助等 

 

 

 
基本模板 

1、客觀：行為、結果、因果關係 
2、主觀：故意、過失、意圖 

3、R：有無阻卻違法事由 

4、S：有無阻卻罪責事由 

 
特殊情形 

 
5、不能未遂（26） 

中止犯（27） 

 

 

 
二、下標： 

肯定答案、法條寫在括號（刑法第271條第1項）、然後寫數字（只

要看一眼一瞬間，就能夠知道）。 

 
三、審題： 

先用10分鐘審題（所有題目都先審）先擬大綱（大標就好）＋重要

小標（避免忘記）。 

 
四、範例：100年書記官（四） 

甲見乙家門前狗籠內的狗兒長相可愛，乃與起逗弄之意，雖狗籠上

貼有字條警告「內有惡犬，請勿騷擾」，惟其認為係乙為遏止狗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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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的唬人字句，並不以為意，甲不停逗弄該犬， 終致其兇性大發，

恰狗籠並未關緊，該犬衝出籠外撲向甲攻擊，甲為自保，順手拾起

木棒，打死該犬。試問：甲之刑責為何？其抗辯緊急避難，有無理

由？ 

（一）甲拾起木棒打死該犬之行為，不構成毀損器物罪（刑法第354條）： 

1、客觀上，甲用木棒攻擊，打死該犬，使該犬喪失特定用途，不

勘使用；主觀上，具故意。 

2、然而，某甲為救助自己之身體，卻犧牲無辜乙之該犬，應討論

正對正之緊急避難13如下: 

（1）甲面臨一個緊急之危難無疑，惟甲面臨之危難係屬自行招致

者，是否可以主張緊急避難，討論如下： 

A、實務見解： 

刑法第24條所稱因避免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係

基於社會之公平與正義所為不罰之規定。倘其危難之所以

發生，乃因行為人自己過失行為所惹起，而其為避免自己

因過失行為所將完成之犯行，轉而侵害第三人法益；與單

純為避免他人之緊急危難，轉而侵害第三人法益之情形不

同。依社會通念，應不得承認其亦有緊急避難之適用。否

則，行為人由於本身之過失致侵害他人之法益，即應成立

犯罪，而其為避免此項犯罪之完成，轉而侵害他人，卻因

此得阻卻違法，非特有背於社會之公平與正義，且無異鼓

勵因過失即將完成犯罪之人，轉而侵害他人，尤非立法之

本意。至其故意造成「危難」，以遂其犯罪行為，不得為

緊急避難之適用，更不待言。（最高法院 72年度台上字第

7058號） 

																																																								
13 1、保護利益：緊急的危難  

2、比例原則：適當性、必要性、衡平性：利益權衡原則—質量兼顧：考量下列階層與侵害大小 
生命＞身體自主（身體＋自由）

＝重大身體＞身體＞自由（時間

長短）＝名譽＞財產。 
3、阻卻意思：緊急避難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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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學者見解： 

故意自招危難者不適用緊急避難，但過失自招危難仍可主

張緊急避難。因此，學說認為，避難人故意自行招致危難

時，其本意係在於犯罪(故意、有不法目的)者，則不得阻卻

違法；若於故意造成緊急狀態後，始緊急避難行為，可以

主張緊急避難之阻卻違法，則可能導致有人利用阻卻違法，

產生玩法情形。 

3、本案中，甲認為狗籠貼有警告「內有惡犬，請勿騷擾」，係以為

遏止狗被偷的唬人字句，並不以為意，且甲逗弄該犬係因為該犬

可愛，而並非意在犯罪（故意、有不法目的），依上開見解，應

仍得主張緊急避難，故甲不成立本罪。 

 




